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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分案號 109年度憲⼀字第3號

裁定⽇期 112年08⽉11⽇

聲請⼈ ⾼雄市議會

案由 聲請⼈因修正⾼雄市公⺠投票⾃治條例第15條及第16條第1項規定，經⾏政
院函告無效，認⾏政院所適⽤之公⺠投票法第26條第2項及第27條規定，有
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憲法。

案件公告

主文 本件不受理。 1

理由 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⼈於中華⺠國108年5⽉22⽇修正通過⾼雄市公⺠投

票⾃治條例，就地⽅性公⺠投票（下稱公投），第15條規定，於公投案公告

成立後3⾄6個⽉舉⾏投票，投票得以電⼦⽅式為之，投票應與全國性或地⽅

性選舉同⽇舉⾏；第16條第1項規定，公投⽇28天前，主管機關應公告該規

定所定事項。上開⾃治條例規定，嗣經⾏政院同年9⽉18⽇院臺綜字第

1080029386號函，以牴觸公⺠投票法（下稱公投法）第26條第2項及第27條

（下併稱系爭規定）等規定，函告無效。惟聲請⼈認為，公投案於成立後，

包括公告、公投票印製、投票權⼈名冊編造等與投票有關之「非提案事項」

辦理，並無全國⼀致之必要，非憲法專屬中央權限事項，此觀司法院釋字第

645號解釋及公投法第28條規定⾃明。地⽅⾃治團體辦理「非提案事項」事

務，享有受憲法保障之⾃治權限，藉以維護憲法保障地⽅⼈⺠對於地⽅事務

及公共政策參與或形成之權。系爭規定以「非提案事項」，⼀律準⽤全國性

公投規定，致地⽅無法因地制宜，剝奪地⽅⾃治立法權限。尤以系爭規定明

定準⽤全國性公投之事項，並未明文包括投票⽇。然全國性公投⾃110年起，

投票⽇定於8⽉第4個星期六，每2年舉⾏1次之公投法第23條第1項規定，亦

在準⽤之列；造成地⽅⾃治團體無法依其財政、效率及提升投票率等需求，

將公投與選舉合併辦理，違反憲法保障住⺠⾃治及⼈⺠創制、複決權之實

現。綜上，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第17條、第23條、第107條⾄第111條、第

123條及第136條規定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釋字第527號解釋及司法院⼤法官

審理案件法（下稱⼤審法）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解釋憲法，以釐清爭議

等語。

⼆、按憲法訴訟法（下稱憲訴法）111年1⽉4⽇修正施⾏前已繫屬⽽尚未終

結之案件，除憲訴法別有規定外，適⽤修正施⾏後之規定。但案件得否受

理，依修正施⾏前之規定；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，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

理，憲訴法第90條第1項及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次按中央或地⽅機關聲請

解釋憲法，須於其⾏使職權，適⽤憲法發⽣疑義，或因⾏使職權與其他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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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職權，發⽣適⽤憲法之爭議，或適⽤法律與命令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

者，始得為之，⼤審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。 

三、核聲請意旨，尚難謂已於客觀上具體指摘，核與前揭⼤審法所定聲請解

釋憲法要件不合，應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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